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物變更使用併案室內裝修(竣工查驗)審查項目表 
□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辦理室內裝修審查  □僅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01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2.01 案

件

概

要 

案 號  掛 號 日 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 

建 築 師  證 書 字 號  

裝修業(或營造業)  證 書 字 號  

專業設計人員  證 書 字 號 內營室技字第             號 

事 務 所 名 稱       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 現場參與審核人員  電話  

申 請 地 點  申 請 位 置 
地上    層，地下    層，    層 /第    層， 

        戶 

土地使用分區 
 

 
原使用用途  變 更 後 用 途  

書 

類 

查 

核 

1 建築物防火構造證明及數量  5 建築物室內裝修綠建材證明及數量  

2 建築物室內裝修防火材料證明及數量  6 與現場一致之竣工圖  

3 建築物室內裝修防火漆之施工前、中、後照片  7 消防竣工函  

4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備之材料     

現 

場 

查

核 

(一) 依變更使用辦法變更使用類組： 

“△”1~8項  “※”1~18項  ”○”1~21項  ”☆”7、8、18項  ”◎”依技術規則全部檢討 

檢討項目 (合格 不合格  免檢討/) 檢討項目(合格 不合格  免檢討/) 

1 防火區劃  14 走廊淨寬度  
2 分間牆  15 直通樓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限制  
3 內部裝修材料  16 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 
4 直通樓梯步行距離  17 最低活載重  
5 緊急進口設置  

18 

 

建築物使用類組跨類變更，如變更為Ｈ類時，並應 

檢討通風、日照、採光，變更為 H-1 組宿舍時，臥 

室及其與昇降機道相鄰之分間牆應檢討防音等項目 

通風 

 

6 防火構造之限制  

7 停車空間  19 通風  
8 無障礙設施  20 屋頂避難平臺  
9 樓梯及平臺淨寬、梯級尺寸  21 防空避難設備  
10 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及寬度  22 內外牆裝飾物封閉開口  
11 避難層以外樓層出入口之寬度  23 防火間隔  
12 設置二座直通樓梯之限制  24 違建(申請範圍內)  
13 直通樓梯之總寬度     
(二) 其他變更使用內容 

 

 

檢討項目(合格 不合格  免檢討/) 檢討項目(合格 不合格  免檢討/) 

1 建築物之基礎、樑柱、承重牆、樓地板等等變更  8 建築物之共同壁、分戶牆、外牆變更  
2 防火區劃範圍、構造或設備之調變或變更  9 建築物之防空避難設備變更  

3 

防火避難設施： 

(一) 直通樓梯、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、 

數量、步行距離、總寬度、避難層出入口數量、

寬度及高度、避難層以外樓層出入口之寬度、 

樓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

(二)走廊構造及寬度之變更 

(三) 緊急進口構造、排煙設備、緊急照明設備、 

緊急用昇降機、屋頂避難平臺、防火間隔之變更 

 10 建築物之機械停車設備變更  

4 消防設備變更  11 中央空氣調節設備變更  

5 
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車空間之汽車或機車車位

變更 
 12 開放空間變更  

6 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車空間之變更  13 
其他中央主管建築機管認定項目之變更 

變更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7 
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樓地板面積範

圍內設置或變更之升降設備 
 14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建築及設施內容  

(二) 無障礙相關設施檢討 
  102.01.01後依技術規則第十章檢討；不得提具替代改善計劃。 

  101.12.31前變更為公共建築物者得依例檢討： 

 (1)替代改善原則第11點項目檢討。 

 (2)替代改善原則第12點提具替代改善計劃。 

 (3)其餘項目依現行無障礙設施技術規範及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辦理。 



 (4)依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降機面積小於20㎡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樓地板面積。 

    101.12.31前變更為非公共建築物者免檢討。 

檢討項目(合格 不合格  免檢討/) 

一.無障礙通路 
□1.室外 □2.室內  □3.出入口 □4.門 

□5.坡道 □6.扶手  □7.免設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.樓梯 

□1.標誌 □2.梯級鼻端與級高級深  

□3.防滑條□4.防護緣 □5.扶手與欄杆(含水

平延伸)  □6.終端警示 □7.免設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.昇降設備 

□1.標誌 □2.昇降機引導(30*60不同材質) 

□3.入口觸覺裝置 □4.呼叫鈕 □5.出入口 

□6.機廂尺寸(機門淨寬及深度) □7.扶手 

□8.後視鏡 □9.輪椅乘坐者操作盤  

□10.點字標示 □11.免設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.廁所盥洗室 

□1.標誌 □2.淨空間□3.電燈 □4.門 

□5.鏡子 □6.求助鈴(兩處) □7.馬桶淨空間 

□8.沖水控制 □9.側邊Ｌ型扶手 □10.可動

扶手(與對側扶手同高且兩側扶手外緣距馬桶

中心 35公分) □11.小便器及扶手（依 506節

小便器 506.1位置規定：一般廁所設有小便器

者，應設置無障礙小便器） □12.洗面盆高度、

深度及扶手 □13.免設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.浴室 

□1.標誌 □2.門 □3.求助鈴(兩處) 

 □4.浴缸尺寸及扶手□5.水龍頭 □6.淋浴間

座椅 □7.移位式淋浴間(含尺寸及扶手) □8.

輪椅進入式淋浴間(含尺寸及扶手) □9.免設

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六.輪椅觀眾席 
□1.標誌 □2.寬度 □3.深度 □4.免設置檢

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.停車空間 

□1.標誌(含入口引導、豎立、懸掛、張貼標誌) 

□2.車位地面標誌□3.停車位地面 □4.汽車

停車位  □5.機車停車位 □6.機車道入口  

□7.免設置檢討  (5.跟 6.皆為都審需檢討項

目)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.無障礙標誌 □標誌(設施引導標誌,此為獨立項目) 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.無障礙客房 

□1.標誌 □2.出入口 □3.衛浴設備(規範同

4、5項目) □4.通路 □5.門 □6.電器插座及

開關 □7.求助鈴(至少兩處) □8.免設置檢討 

□有 

□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協 

審 

人 

員 

審 

核 

結 

果 

及 

紀 

錄 

摘 

要 

初審： 初審：□尚符 

      □請補正 

 

協審建築師： 

 

_________________ 

(簽名或用印) 

複審 1： 複審 1：□已補正 

複審 1：□尚有不符 

 

協審建築師： 

 

_________________ 

(簽名或用印) 

複審 2： 複審 2：□已補正 

複審 1：□尚有不符 

 

協審建築師： 

 

_________________ 

(簽名或用印) 

 


